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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国际贷款保证的法律关系
李国安

馨 国 际贷款是当前最主要的国际资金融通

方式之一
,

是指当事人位于不同国家的

资金借贷
,

它所具有的跨国特性使其隐

含着比国 内贷款更多
、

更复杂的风险
。

为防患于

未然
,

确保贷款债权的有效
、

安全实现
,

国际贷款

人往往要求借款人提供一定方式的担保
,

在各种

担保方式中
,

国际贷款保证因其具有债权保障力

强
、

易于操作等特点而为国际贷款当事人所广为

接受
。

一
、

国际贷款保证的特征

国际贷款保证是指保证人根据借款人的要

求 以 自己 的资信向跨国 贷款人作出 的还款承

诺
。

即当借款人违反贷款协议不能偿还贷款本息

时
,

由保证人按保证合同中的约定承担代为清偿

的责任
。

因此
,

保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
:

(一 J保证是保证人与贷款人之间的合同
,

是

依附于国际贷款协议而存在的从合同
。

即保证合

同以贷款协议的有效存在为前提
,

贷款协议未成

立
,

保证合同因无应承担之责任而无以为附
;
保

证合同因贷款协议消灭而终止
,

贷款协议可因清

偿
、

抵消等原因而消灭
,

保证合同也随之消灭
;
保

证合同以贷款协议规定的责任范围为根据
,

保证

人仅以贷款协议规定的借款人的责任范 围为限

向贷款人承担清偿责任
。

(二 ]保证人的责任是次位的
。

即相对于贷款

协议的主债务人 (借款人 )
,

保证人是从债务人
。

即使有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应与借款人承担

连带责任
,

也不能改变保证人责任 的次位性
。

贷

款人无权要求保证人在贷款到期之时就代替借

款人偿还贷款本息
,

因为保证是信用担保
,

是在

借款人信用不足的情况下由保证人予以补足
,

所

以保证具有明显的补充性
,

只有在借款人到期无

力偿还或拒不偿还时
,

贷款人 (担保合同的受益

人 !才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代为清偿的义务
。

(三 )保证责任具有或然性
。

由保证本身的补

充性所决定
,

保证人是否实际承担代为清偿的保

证责任
,

完全取决于借款人 (主债务人 )的履约情

况
,

即具有或然性
。

如果借款人能完全依约适当

履行贷款协议义务
,

则保证人可免除实际履行的

责任
; 如果借款人未能履行义务

,

贷款人即可启

动保证合同
,

这时保证人即应依约承担保证责

任
。

(四 )保证具有相对独立性
。

保证合同虽然从

属于贷款协议
,

有的保证甚至规定为贷款协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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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或由保证人在贷款协议上签字认保
,

并未另

行签订保证合同
,

但保证合同 ‘或贷款协议中的

保证条款 } 在法律上依然是独立的
,

即保证合同

的当事人是保证人和受益人
,

而贷款合同的当事

人则是贷款人和借款人
。

二
、

国际贷款保证的法律关系

虽然保证合同只有两个当事人
,

但保证合同

的签订则常从主债务人的申请开始
,

即保证关系

是基于借贷关系的存在和借款人的委托而产生

的
,

因此保证关系通常由两层法律关系构成
,

即

保证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保证关系和保证人与借

款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及代位求偿关系
。

(一 )保证人与贷款人之间的关系

即保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
。

在

国际贷款保证关系中
,

主要的义务人是保证人
,

即当借款人未能偿还到期贷款本息或其他费用

时
,

贷款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偿付相应的款项
,

保

证人有义务依约代为清偿
。

但反过来
,

保证人有

权向贷款人了解借款人的财务情况
,

而贷款人则

有义务提供与贷款有关的借款人的财务状况
。

此

外保证合 同通常都规定贷款人在要求保证人代

为清偿到期债务之前
,

应首先通知借款人还款
,

即只有当借款人拒绝或表示无力偿还到期贷款

时
,

贷款人才有权要求保证人偿付
,

这是由保证

责任的次位性所决定的
。

在一般保证 (补充性保

证 }的场合
,

保证人拥有先诉抗辩权
,

贷款人应先

就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向法院起诉
,

并经强制执行

仍未能满足其债权要求时
,

才有权向保证人要求

履行代为清偿的义务
。

根据美国法的规定
,

如果

贷款人在诉请借款人还款之前径行向保证人要

求代为偿付
,

保证人甚至可反过来向贷款人请求

损害赔偿
。

即使在约定连带责任的保证中
,

贷款

人也只能在借款人到期不偿还债务时
,

才有权要

求保证人代为清偿
。

此外
,

保证人除了依保证协

议拥有 的抗辩权之外
,

还可主张借款人依贷款协

议所拥有的各项抗辩权
,

即使借款人放弃抗辩
,

也不妨碍保证人对该抗辩权的行使
。

‘二 1保证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

借款人不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
,

但保证合同

的订立则往往基于借款人的申请
,

即由借款人申

请保证人就其在贷款协议中的债务向贷款人作

出还款保证
,

这便在借款人与保证人之间形成委

托关系
。

根据保证委托关系
,

一旦保证人依保证

合同规定向贷款人支付到期债款
,

保证人应有权

就其履约范围向借款人追偿
。

当保证人完全代偿

借款人对贷款人的全部债务之后
,

则应有权取得

贷款人依贷款协议对借款人所拥有的全部请求

权
,

即取得代位权
。

这种代位权除了求偿权
,

还包

括为实现求偿权而设立的其他各种权利
,

如在借

款人或第三人的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
,

贷款人

对其他保证人拥有的请求权等
。

但保证人的代位

权并不是自然取得的
,

通常应在保证合同中明确

规定或事后由贷款人明示转让
,

否则除求偿权之

外的其他请求权并不 自动转移给保证人
。

敷

三
、

反担保法律关系

几乎所有 的国 际商业贷款的贷款人都要求

借款人提供担保
,

而在由第三人提供担保 (信用

担保或物权担保 ) 的场合
,

担保人通常都要求借

款人提供反担保
,

即由借款人以其财产或由其他

人以其资信或财产向原担保人提供担保
,

承诺当

担保人代借款人向贷款人偿还到期债务之后
,

由

反担保人在约定的范围内向担保人支付该代偿

额
,

使担保人对借款人的求偿权更具实现保障
。

在国际贷款中
,

贷款人通常要求由信誉卓著

的银行或借款人的母公司提供担保
。

尤其是跨国

银行
,

贷款人对其资信较了解
,

有其立约作保
,

贷

款的回收具有较强的保障
。

在由银行提供担保的

场合
,

银行实际上承担着 以 自己的财产代借款人

向贷款人偿还到期债务
,

又无法实现其对借款人

的追偿权的风险
。

为了避免或减少这种风险
,

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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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人通常都要求借款人提供反担保
。

反担保可 以

由借款人以其财产提供
,

也可由借款人的母公司

或其他第三人以其资信或以一定的财产提供
。

根据实际需要
,

国际贷款担保可设定多重反

担保
,

尤其是当贷款人要求由贷款人所在地银行

提供担保时 (贷款人为避免贷款的回收受贷款人

所在国法律
、

政策的影响
,

常常提出此类要求 )
,

由于借款人与国外银行不存在直接业务往来
,

而

担保人通常都是基于对借款人的信任或与借款

人存在共同利 害关系才可能为其提供担保
,

因

此
,

借款人只能委托其本国银行再委托国外银行

向国外贷款人提供担保
,

而 国外担保银行在同意

提供担保的同时往往要求借款人所在地银行提

供反担保
,

借款人的本 国银行为了保障求偿权的

有效实现
,

也往往要求借款人提供反担保 (由其

本人或 由其他愿意承担反担保责任的第 三人提

供 )
。

这就是 国 际贷款中常见的多重反担保关

系
。

四
、

多人保证的法律关 系

在两个以上的保证人同时为一笔贷款提供

保证时
,

将因保证合同具体约定的不同而在保证

人之间以及保证人与贷款人或与借款人之间形

成不同的法律关系
。

1
.

共同保证关系

在共同保证中
,

各保证人均对全部贷款债务

承担保证责任
,

各保证人之间则承担连带责任
。

因此
,

一旦借款人未能还款
,

贷款人可以向任何

一个保证人求偿
,

也可 以同时向所有的保证人求

偿
; 已承担代偿责任的保证人则可向借款人或向

其他共同保证人要求补偿
。

对于共同保证
,

各 国法律普遍承认其整体

性
,

即 以全体共同保证人在保证合 同中的签字为

生效条件
,

只要其中一个保证人未能在合同上签

字
,

其他保证人均可主张保证合同无效并拒绝承

担保证责任
。

这是因为共同保证的保证人之间承

担的是连带责任而不是按份责任
,

只要其中一个

保证人退出保证
,

必然增加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

任
,

从而违背保证人的初始保证意愿
,

因此保证

人的这种主张理所当然
。

正是由于共同保证的整

体性特征
,

法院往往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行为并

遵从
“

一事不二理
”

的传统原则
,

即无论贷款人仅

对一个保证人还是对全体保证人提起诉讼
,

法院

均视其为一个完整的保证案件
。

当贷款人仅对一

个或数个保证人提起诉讼后
,

即使贷款人未能从

判决执行中完全受偿 (如保证人丧失清偿能力 )
,

也不能以其他保证人为被告再次起诉
。

至于各保证人之间的责任分摊
,

由于未约定

具体 比例
,

实践中以平均分摊保证责任为原则
。

2
.

按份保证关系

按份保证的各保证人仅就其承诺的份额承

担保证责任
,

相互之间不承担连带责任
。

贷款人

对各个保证人也仅可就其保证份额要求清偿
。

由

于承担保证责任的份额明确
,

因此贷款人可同时

或先后分别对各保证人提起诉讼
,

不受
“

一事不

二理
”

原则 的限制
。

只要保证人未按其承诺份额

承担责任
,

贷款人就可在约定或法定期间内对其

提起诉讼
,

要求清偿
。

3
.

按份共同保证关系

对贷款人来说
,

按份共同保证兼具按份保证

和共同保证的优点
,

即贷款人可根据共同保证请

求其中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清偿责任
,

也可根据

按份保证分别 向各保证人请求承担其各 自的保

证份额
。

由于按份共同保证能使贷款人的债权得

到更周全的保护
,

因此在国际贷款担保中被广为

采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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